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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本通告乃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3年4月8日刊發之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補充，刊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以於2013年5月10日星
期五上午10時正假座香�九龍海�城馬可孛羅香�酒店6樓翡翠廳召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

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考慮的決議案詳情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除另有界定
�外，本補充通告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4月8日的通函所界定�具相同涵
義。除下文所載修訂外，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一切資料仍屬有效及具效力。

由於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4月9日的補充通函所載事宜，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第3項決
議案應整項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3. (a). 重選以下本公司退任董事（「董事」）：

(i) 粘為江先生為執行董事；

(ii) 馬雲女士為非執行董事；

(iii) 陳波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iv) 朱民儒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v) 馮學本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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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黃兆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vii) 熊鷹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viii)吳曉青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b) 授權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承董事會命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粘偉誠

香�，2013年4月9日

附註：

1. 隨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4月9日的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附奉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第二份
代表委任表格」）。請參閱補充通函附錄二有關填寫及遞交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的特別安
排。

2. 有關將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的其他相關決議案、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的資格、委任代表以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情，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于和平、粘為江、粘偉誠及薛茫茫；六名非執行
董事王揚祖、曲平紀、趙向東、潘頲璇、馬雲及陳波；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民
儒、馮學本、黃兆康、熊鷹及吳曉青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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